
附件2
示范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

申 请 人：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申报类别（只能选填一项）：

(顶尖人才

(杰出人才

(领军人才

(拔尖人才

(高级人才
示范区党工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示范区高层次人才认定推荐申报承诺书

    XXX同志担任我单位XXX（职务），身份证号：XXX，从事XXX（具体工作），表现突出，获得XX工作成果。经研究，由我单位推荐申报认定示范区高层次人才。我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对XXX同志的申报材料及个人情况进行了审查核实，承诺如下：

    一、申报人XXX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

二、申报人XXX不存在违法违纪情况。

三、申报人XXX不存在学术、业绩上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处情况。

四、申报人XXX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人才奖励待遇情况。

    五、申报人XXX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准确、有效。

如发现申报人出现失实、失信、违纪违法情况，我单位与申报人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并按规定接受相应处理。

本人签字：

                    单位全称（盖章）：

  XX年XX月XX日
	示范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插入电子版统一打印，禁止粘贴纸质照片）

	国  籍
	
	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或护照号）
	
	联系电话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职  称
	
	是否全职
	全职□ 柔性□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工作职务/岗位
	

	单位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72号
	首次签订劳动合同（或创办企业）时间
	

	专业领域
	
	人员类别
	专业技术人才□ 经营管理人才□ 高技能人才□

	单位所属行业
	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    生命健康□   其他□


	主要学习经历（从大学学习阶段填起）

	时间
	学校
	专业
	学术成果

（如没有，可不填写）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主要工作经历

	时间
	单位
	职务
	所负责业务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认定标准》明确界定人员填报如下
	认定依据

	
	申报层次
	认定条款
	符合内容及备注

	
	
	
	

	
	注：申报“相当于上述层次相应人才”条款的，需在内容及备注栏中填写与之相应的标准条款及与之匹配的依据说明。

	《认定标准》未明确界定人员填报如下
	上一年度工资薪金（指在示范区内注册企业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固定工资、年终奖金、劳动分红、津贴、补贴，财政资金给予的资助和奖励不计入年薪）
	XX万元

	
	专业水平、业绩贡献等基本情况（如内容较多，可另附单页填写）

	
	

	
	近5年申报省级以上重大人才计划（工程）情况（如没有，可不填写）

	
	

	
	行业专家推荐人意见（由行业专家或行业协会、创新创业平台

（孵化器）、投资机构、沈抚招商集团等填写）

	
	

	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一、全职或柔性引进范围
（一）全职引进人才

1.与示范区内注册纳税企事业单位签订5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申请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6个月以上）；

2.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3.示范区财政供养人员不在申报范围之内。

（二）柔性引进人才

1.在不改变示范区外人才的人事、档案、户籍、社保等关系的前提下，通过顾问指导、项目合作、挂职兼职、退休返聘、人才创业等多种形式引进；

2.与示范区内注册纳税企事业单位签订5年以上劳务合同或引进协议，每年在示范区缴纳个人所得税6个月以上；

3.示范区财政供养人员不在申报范围之内。

此页提交时删除


